
全激光静态外廓尺寸测量仪技术要求

1 设备名称与数量

1.1设备名称：全激光静态外廓尺寸测量仪及配套嵌入式软件系统

1.2采购数量：壹套。

2 总体要求

2.1投标供应商应提供所投所有设备及其附件的设计、采购、制造、检测、试验、

至最终目的地的运输和保险、现场仓储以及安装、验收、技术服务及培训、相关

文件的提交、质保期维护等服务。

2.2投标供应商所投设备及主要部件的名称（包括激光传感器、前后摄像装置、

测控系统主机等）、品牌、型号、技术参数、性能、数量、单价、合格厂商（进

口设备需要提供原产的授权书）、产地、供货周期、质保期等应在投标文件中明

确，对技术要求相关条款应予以实质性响应，如有偏离应在偏离表中注明。

2.3设备供货方作为投标人主体，负责整个设备安装调试直至正常运行。

2.4对于属于整套设备运行所必须的部件，即使本招标文件未列出或列出数量不

足，投标人仍有义务在投标文件中列齐，以及在合同执行时无偿补足。

2.5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应是最新型号，并具有优良的功能和结构设计，操作简便，

测量和控制精度高，试验结果重复性好，可靠性高，并有相应的证明文件。

2.6主要零部件均应是合格的名牌产品，并附有清单。清单应列出其名称、数量、

型号、生产厂家等内容。

2.7投标方投标时应提供同类设备在国内知名整车厂和检测中心应用业绩清单，

投标设备应有良好的销售业绩和使用信誉。

2.8在厦门具有良好的售后维护能力，并应出具相应证明材料。

3 基础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长度允许最大测量值（mm） 20000

宽度允许最大测量值（mm） 3500

高度允许最大测量值（mm） 4500

测量方式 车辆静止状态扫描

分度值 1 mm

运行环境

温度 -20℃~50℃

湿度 20％RH～95％RH（不结霜）

电源 220V±10％ 50Hz



4 主要技术指标★

示值误差

长 ≤±0.8%

宽 ≤±0.8%

高 ≤±0.8%

重复性

长 ≤0.8%

宽 ≤0.8%

高 ≤0.8%

误检率 ≤3%

系统兼容性

1、本次采购的外廓尺寸测量仪软件系统可独立使用（无需接入检测

线原系统）；

2、需具备兼容检测线其他设备的能力，后期根据我司需求配合我司

进行检测线系统升级；

3、根据我司需求配合开放系统通讯协议。

5 培训与技术文件资料

5.1 供方负责技术培训，培训内容有设备操作、基本故障的排除、日常的保养等；

供方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日程安排由双方协商，培训学习在我司进行；培训最

终效果要达到我司操作者可独立操作设备、日常的维护和保养。

5.2供方供货时需提供以下技术资料：

1）相关配套软件及备份；

2）操作说明书、维护保养手册，质保书，出厂检验合格报告（报告中应包含《JT/T
1012-2015 汽车外廓尺寸检测仪》中 7.3项规定所有检验项目（包含示值误差和

重复性误差、绝缘电阻、接地装置和接地标志、外观等））。

6 设备安装调试

6.1 供方在设备到达安装地点接到买方通知后，必须在 5个工作日内派人员到现

场进行设备开箱验收。供方负责系统内所有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工作；供方应按照

项目管理方案进行安装、调试、验收工作。

6.2 供方人员在我司现场安装调试，必须严格遵守安全卫生、防火的法律法规及

我司已公布制度，如因供方不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造成的各种损失由供方自

行负责。

7 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

7.1 设备进入我司安装、调试完成、培训结束，我司人员可以进行操作时，双方

根据试运转情况签署初验收报告，对初验收中存在的问题，供方整改。

7.2 终验收需满足以下条件：

（1）设备及其配件与签订的协议相符；



（2）设备满足技术协议中相关指标要求（由我司安排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设备相

关指标进行检测，如检测结果不符合技术协议中相关指标要求，我司有权利要求

供方整改，整改后未能达标则退货处理）。

7.3 设备终验收合格后开始进入质保期，质保期至少 2 年，质保期内设备质量

问题，由供方免费提供零配件、免费维修、更换。新更换的零配件其质量保证期

从更换之日起计算。

7.4 供方对售后服务与维修责任负有全责，供方应具有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网

点，确保用户得到及时、优质的售后服务，并能及时提供备品备件，设备运行出

现故障时，供方必须在 24 小时内响应，电话不能解决需要在现场解决的应在 48

小时内到场给予处理，公众假期除外。


